
 

 

  

关于加强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 
项目现场监管的通知 

  

各生态环境分局，土壤污染修复施工单位： 

为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》《土壤污染防治

行动计划》等有关要求，加强我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

修复项目现场监管，现就相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加强现场监督检查 

各生态环境分局应对辖区内的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

和修复项目落实全过程监督检查，重点就项目修复施工方案落实

情况和二次污染防治情况定期开展现场监督检查，并形成检查台

账。同时，市生态环境局不定期抽查项目施工、监理等资料并进

行现场监督检查工作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开展现场监督检查工作

时，施工单位应当积极配合，如实反映情况，并提供必要的资料。 

二、严格风险管控和修复过程管理 

需实施修复的地块，须在土壤污染修复方案经专家咨询充分

论证并报市生态环境局备案后方可启动施工；如发生修复工艺变

更、修复范围调整等重大变动情况，修复方案应重新备案。修复

工作应严格落实法律法规、技术规范、修复方案等有关要求，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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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取有效措施防治废水、废气、噪声、固体废物和地下水等污染，

落实环境监测，妥善处置污染土壤等，防止对地块及其周边造成

二次污染。施工单位应对施工过程关键环节进行视频录像并妥善

保存，相关影像资料应在开展修复效果评估前提交至市生态环境

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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